附件1：
申请文件

请按要求编制申请文件（文件内容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材料），按顺序编制目录，打孔装订，加盖公章、密封提交。信封封面须标明项目名称与单位全称，且于封口处加盖公章。

一、报价单及承诺函（附件2）；

二、项目实施方案，包含质量管理水平、工作方案、服务保证措施、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信息安全管理等；

三、项目负责人注册会计师资格；
四、项目负责人需提供3项及以上国有企业业绩考核及内控审计项目证明，证明材料包括项目合同、审计方案、审计报告等（可隐藏项目单位等关键信息，审计报告需提供注册会计师签字页）；

五、营业执照、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六、无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或承诺；

截至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前三年内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其响应文件无效。

较大数额罚款的认定，以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较大数额罚款”具体适用问题的意见（财库〔2022〕3号）标准为准。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七、信用中国的查询结果纸质件。

在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前三年内（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自成立时间起），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